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进部

门间信息共享核查,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查询核查业务,打通信息孤岛,让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级民政部门要

会同各有关部门,依托 “互联网＋政务

服务”相关重点工程,加快智慧社区建

设,提升社区公共信息服务水平,实现

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强化

“一门式”服务模式的社区应用.

(四)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各地

区、各有关部门要大力加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强

化对承诺事项的事后核查,对虚假承诺

的,依法记入个人信用记录、纳入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 “信用中国”网

站进行公示,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处罚

并公开.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

精神,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实

施本意见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

送民政部.

附件: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出具证明事项清单 (第一批)

民 政 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公 安 部

司 法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９日

附件

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

证明事项清单 (第一批)
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１ 亲属关系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公安、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
信息共享方式进行核对,或由居民据实提供居民户口簿、结婚证、«出
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办;曾
经同户人员间的亲属关系,历史户籍档案等能够反映,需要开具证明
的,公安派出所在核实后应当出具 (不动产登记情况、公证办理情况
除外)

２
居民 身 份 信 息 证 明
(户籍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公安部门信息共享方式进行核
对,或由居民据实提供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出入境证件等予以
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相关部门予以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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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３
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
更申请证明

居民直接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姓名、性别、民族成份、出生日期、公
民身份号码等５项户口登记项目内容变更,无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提供前置证明材料

４ 居民养犬证明
养犬居民应当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公
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法律规定自主进行调查核实

５ 无犯罪记录证明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正在逐步健全完善犯罪记录制度,人民法院负责
依照规定向公安机关送达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公安部门、国家安全
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分别负责受理、审核和处理有关犯罪记录的查询
申请

６
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
员情况证明 (表现证
明)

由街道 (乡镇)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机构出具

７ 人员失踪证明
利害关系人直接向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定程
序宣告人员失踪

８
婚姻状况证明 (婚姻
关系证明、分居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可通过与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信息共享
方式进行核对;或由居民据实提供结婚证、离婚证、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文书或离婚证明书、配偶死亡证明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的由
相关部门予以补办 (婚姻登记档案丢失、收养情况除外)

９ 出生证明
居民应当据实提供 «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出入
境证件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１０ 健在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
行核对

１１ 死亡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人民
法院信息共享的方式进行核对;负责救治或正常死亡调查的医疗卫生
机构出具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未经救治的非正常死亡证
明由公安部门出具,失踪人员由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死亡

１２
疾病状况证明 (急诊
证明、意外伤害证明)

疾病状况证明 (急诊证明)由具备医学鉴定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意外伤害证明由当事人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保险公司提供就医
记录等材料

１３ 残疾状况证明
由户籍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机构和残联指定的具备评残资格的医疗卫
生机构出具相关证明

１４
婚育状况证明 (生育
状况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卫生健康部门信息共享的方式进
行核对;居民提供 «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予以证明,证件材
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收养情况除外)

１５ 居民就业状况证明

居民实际持有能证明失业身份的,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证明、个体工
商户 (私营企业主)停业证明等,由居民自行提供;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由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其申领的 «就业创业证»上予以
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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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明名称 办事途径

１６ 居民个人档案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居民个人档案保管单位信息共享的
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当提供真实、合法、充分的有关证明材料 (国
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１７

居民财产证明 (经济
状况证明、收入证明、
偿还能力证明、房产
证明、银行存款证明、
投资情况证明、车辆
所有权证明等)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按照法定程序与权限,通过与财政、税
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房地产管理、自然资源、银保监、证监、市
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信息共享或个案查询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当
据实提供不动产权属证书、银行存款凭证、有价证券、保险合同、车
辆行驶证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办 (法
律援助情况除外)

１８ 遗产继承权证明

居民办事事项涉及的相关部门通过与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信息共享
的方式进行核对;居民应当据实提供结婚证、离婚证、居民户口簿、
«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证件材料遗失应当及时通过相关部门补
办;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谐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
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
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１９

市场 主 体 住 所 证 明
(经营场所证明、同意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证明、社区经营性
用房无扰民证明)

申请人应当提供经营场所的不动产权属证明文件、有效租赁合同等;
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申请人应当自行征求利害关系人的同意,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２０ 证件遗失证明

居民遗失居民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出入境证件、结婚证、离婚证、
老年人优待证、残疾人证、残疾军人证、车辆行驶证、 «出生医学证
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推断)书»、学历学位证书等证件、证明材
料,以及银行卡、存折、保险合同、邮政汇款单、邮政包裹单、电卡、
天然气卡等商业凭证,应当向业务归口管理部门或经办单位申请补发,
无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提供前置证明材料

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 (试行)

吉自然资规 〔２０２０〕２号

各市 (州)、县 (市、区)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各级矿业权交易机构:

为深入落实 «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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